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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在刑事诉

讼中是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和部分刑事案件的刑罚执

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2条规定：“为侦

查犯罪活动的需要，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可以依法执行拘留

、搜查、逮捕或者其他强制措施。” 人民警察法的规定，是

关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刑事强制措施权的规定。公安机关

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公安机关的人民

警察负有侦查犯罪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具体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侦查犯罪过程中有权采取

的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适用条件和程序。 一、侦查权 侦查

权是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件情况，依法进行收集证据，揭露

、证实犯罪以及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在管辖范围内行使侦查权

：有权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

据；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传唤犯罪嫌疑人的权力；有权询

问证人、通知证人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的权力；有权对与犯

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进行勘查或检查；有权进

行侦查实验；有权为收集犯罪证据和查获犯罪人进行搜查；

有权扣压物证、书证，有权依照法律程序对刑事侦查对象的

通信进行侦查；有权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有权通缉在逃

犯等等。 二、搜查权 搜查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依照刑事法律

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以及可能隐藏



罪犯、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进行搜寻和检查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搜查是公安机关侦查措

施的一种。目的是为了发现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物证和文件

，查缉逃避侦查的犯罪分子，保证侦查、预审、起诉和审判

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有权决定搜查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

检察院。搜查只能由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严格依法进行，其

他任何机关、团体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公民人身和住

宅进行搜查。否则，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以及《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中，应当按下述程序执行搜查： （一）持搜查证搜查 

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采取搜查措施的，应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负责人批准，签发《搜查证》。但在执行拘留、逮捕时，遇

有下列紧急情况之一时，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身带行凶、自杀器具的；可能隐藏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的

；可能毁弃、转移犯罪证据的。 （二）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

人 进行搜查时，实施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要向

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三）被搜查人、家属到场或邀

请见证人到场 警察人员在实施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

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如果是到被搜查人所

在单位搜查，可邀请其单位代表到场，以保证所获证据的客

观性和防止发生违法行为。 （四）搜查妇女身体由女工作人

员进行 对人身搜查，首先要注意发现被搜查的人身有无携带

武器、凶器、毒药和其他行凶用具。搜查妇女身体时，应由

女工作人员进行。在进行搜查时，应禁止无关人员进出搜查



场所。 （五）制作搜查笔录 搜查完毕后，应将搜查的情况，

按照规定的要求，及时制作“搜查笔录”，记明搜查单位、

执行人员姓名、采取搜查措施的依据、搜查的地点、时间、

发现犯罪证物的名称、位置和数量。对需要扣押的物品，应

填写好“扣押物品清单”。“搜查笔录”和“扣押物品清单

”应由侦查人员、被搜查人员或其家属、见证人签名(盖章)

或按指印，如果被搜查人或其家属不在现场或者拒绝签名(盖

章)或按指印，搜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三、技术侦查权

技术侦查，是指人民警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侦破刑事案件，

发现罪犯和查找罪证的特殊措施。是采用物理的、化学的等

科学技术方法获取犯罪信息、犯罪证据的手段。《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罪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

侦查措施。”这一规定是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实施技术侦

查手段侦查犯罪活动的法律确认。 世界各国的警察机关在侦

查犯罪中，均可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警察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赋予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权

，为公安机关在侦查犯罪活动中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提供了法

律依据和法律保障。技术侦查手段具有保密性、隐敝性和科

学技术性。只能由专门技术工作人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必

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严格的办案程序和采用严密科学的

工作方法。批准手续、办案程序及工作方法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 四、刑事强制措施权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

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

了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跑，自杀以及隐匿其犯



罪证据，或者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依法

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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